
法規名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辦事細則

修正日期：民國 93 年 05 月 05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細則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組織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署辦理事務，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細則之規定。
 

第 3 條
 

署長綜理署務，指揮監督所屬職員及機關；副署長襄助署長處理署務；其他各級主管人

員各就其主管事務或奉命辦理事項，指揮監督所屬職員。
 

   第 二 章 職掌
 

第 4 條
 

綜合計畫處分設四科，各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一）關於環境保護中、長程計畫之研訂及彙編事項。

（二）關於本署年度施政方針、施政計畫及施政報告之研訂、彙編事項。

（三）關於直轄市、縣（市）政府環境保護年度施政計畫之審核事項。

（四）關於環境保護人力之規劃事項。

（五）關於環境保護基本法之擬訂、修正、解釋及宣導事項。

（六）關於一般環境保護人員培訓計畫之督導事項。

（七）關於環境保護政策、方案之研訂及推動事項。

（八）不屬於本處其他各科之事項。

二、第二科：

（一）關於環境保護年鑑、年報之彙編事項。

（二）關於環境保護科技研究發展計畫之研訂、彙編及審議事項。

（三）關於環境保護技術交流之策劃、推動及協調事項。

（四）關於國際合作事務之策劃、推動、協調及執行事項。

（五）關於圖書資料之蒐集及管理事項。

（六）關於環境保護人員出國計畫及報告之審議事項。

（七）關於海峽兩岸交流與配合經濟部主管環境保護人員出國之推動及協助事項。

三、第三科：

（一）關於環境保護教育政策、方案之研訂及推動事項。

（二）關於環境保護宣導計畫之研訂、督導、執行及評估事項。

（三）關於環境保護教育輔助教材之編訂及推廣事項。

（四）關於環境保護社團、財團之監督、輔導、聯繫及獎勵事項。

（五）關於環境保護事業之聯繫、監督及獎勵事項。

（六）關於環境保護之民意調查事項。

四、第四科：

（一）關於環境影響評估法規之擬訂、修正、解釋及宣導事項。

（二）關於環境影響評估專業人員之講習及技術手冊之編訂事項。

（三）關於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之審核事項。



（四）關於環境影響評估開發行為之監督事項。

（五）關於自然保育之規劃、聯繫、推動及協調事項。

（六）關於環境基本資料之調查、蒐集、管理、研析及報告事項。

（七）關於其他有關環境影響評估事項。
 

第 5 條
 

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分設四科，各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一）關於空氣品質保護政策、方案與計畫之研訂、推動、督導、執行及評估事項。

（二）關於空氣品質保護法規之擬訂、修正、解釋及宣導事項。

（三）關於空氣污染物之分布與影響之調查與資料之蒐集、管理、研析及報告事項。

（四）關於空氣品質保護相關研究發展與資料之蒐集、管理、研析及報告事項。

（五）關於空氣品質之調查與資料之蒐集、管理、研析及報告事項。

（六）關於全國空氣品質保護年報之彙編事項。

（七）關於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及運用之規劃事項。

（八）關於全球大氣國際環境保護公約之因應及推動相關事項。

（九）關於空氣污染對人體、環境及生態影響之資料蒐集、管理、研析及報告事項。

（十）不屬於本處其他各科之事項。

二、第二科：

（一）關於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與惡臭防治政策、方案與計畫之研訂、推動、督導、執

行及評估事項。

（二）關於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與惡臭防治法規之擬訂、修正、解釋及宣導事項。

（三）關於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與惡臭之調查與資料之蒐集、管理、研析及報告事項。

（四）關於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與惡臭防治技術之研究發展及資料之蒐集事項。

（五）關於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與惡臭防治措施之研訂、指導、監督及執行事項。

（六）關於非生產事業之機關、機構進口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治設備用途證明之核發

事項。

（七）關於固定污染源之許可、登記及管理規劃事項。

（八）其他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及惡臭防治事項。

三、第三科：

（一）關於交通工具空氣污染防治政策、方案與計畫之研訂、推動、督導、執行及評估

事項。

（二）關於交通工具空氣污染防治法規之擬訂、修正、解釋及宣導事項。

（三）關於交通工具空氣污染之調查與資料之蒐集、管理、研析及報告事項。

（四）關於交通工具空氣污染防治技術之研究發展及資料之蒐集事項。

（五）關於交通工具空氣污染防治措施之研訂、指導、監督及執行事項。

（六）關於非生產事業之機關、機構進口交通工具空氣污染防治設備用途證明之核發事

項。

（七）關於新型車輛排放空氣污染物合格證明文件之核發事項。

（八）關於其他交通工具空氣污染防治事項。

四、第四科：

（一）關於噪音、振動管制與非屬原子能游離輻射污染之輻射污染防治政策、方案與計

畫之研訂、推動、督導、執行及評估事項。

（二）關於噪音、振動管制與非屬原子能游離輻射之輻射污染防治法規之擬訂、修正、

解釋及宣導事項。

（三）關於噪音、振動之調查與資料之蒐集、管理、研析及報告事項。

（四）關於噪音、振動管制技術之研究發展及資料之蒐集事項。

（五）關於噪音、振動與非屬原子能游離輻射污染之輻射污染防治措施之研訂、指導、



監督及執行事項。

（六）關於非生產事業之機關、機構進口噪音防治設備、振動防治設備用途證明之核發

事項。

（七）關於新型車輛噪音合格證明文件之核發事項。

（八）關於全國噪音、振動管制年報之編撰事項。

（九）關於其他噪音及振動管制事項。
 

第 6 條
 

水質保護處分設六科，各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一）關於河川、湖庫水質保護政策、方案之擬訂及推動事項。

（二）關於水質保護法規之擬訂、修正、解釋及宣導事項。

（三）關於河川、湖庫水質影響調查、監測及水質標準之擬訂事項。

（四）關於水區及水污染管制區之劃定及總量管制方式之審核事項。

（五）關於非點源污染防治之規劃及督導事項。

（六）關於水污染管制區污染行為之管制督導事項。

（七）關於水體水質保護科技發展及水質模式之研發應用事項。

（八）不屬於本處其他各科之事項。

二、第二科：

（一）關於廢水污染源管制政策、計畫之擬訂、推動及督導事項。

（二）關於廢水排放各項許可、專責人員、申報制度之規劃、推動及督導事項。

（三）關於廢水污染源之調查與資料之研析及運用事項。

（四）關於工廠、礦場事業廢水排放管制法規之擬訂、修正、解釋及宣導事項。

（五）關於水污染防治費徵收、運用之規劃及督導事項。

三、第三科：

（一）關於污水污染源管制政策及計畫之擬訂、推動及督導事項。

（二）關於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之管理事項。

（三）關於污水排放各項許可、專責人員、申報制度之規劃、推動及督導事項。

（四）關於污水排放管制法規之擬訂、修正、解釋及宣導事項。

（五）關於污水污染源之調查與資料之研析及運用事項。

四、第四科：

（一）關於海洋保護政策、方案之擬訂及推動事項。

（二）關於海洋污染之調查、監測與資料之研析及運用事項。

（三）關於海洋污染防治計畫之規劃、審核、推動、協調及督導事項。

（四）關於海洋污染防治法規之擬訂、修正、解釋及宣導事項。

（五）關於廢（污）水海洋放流之審核及督導事項。

（六）關於廢棄物投棄海洋之審核及督導事項。

五、第五科：

（一）關於河川流域污染整治專案計畫之擬訂、規劃、審核、宣導、推動、協調及督導

事項。

（二）關於河川污染整治專案計畫之調查及資料之研析運用事項。

（三）關於整治專案計畫之廢（污）水河川放流之許可、申報及管制督導事項。

六、第六科：

（一）關於地下水質保護政策、方案之擬訂及推動事項。

（二）關於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規之擬訂、修正、解釋及宣導事項。

（三）關於地下水污染之調查評估、管制、整治復育與財務等措施之規劃、推動、督導

、審核及執行事項。

（四）關於地盤下陷所致污染防治之策劃、指導及監督事項。



第 7 條
 

廢棄物管理處分設六科，各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一）關於一般廢棄物減量與資源回收政策、方案與計畫之研訂、推動、督導、執行及

評估事項。

（二）關於一般廢棄物減量與資源回收管理法規之擬訂、修正、解釋及宣導事項。

（三）關於一般廢棄物減量與資源回收之審核、督導、獎勵及管制事項。

（四）關於一般廢棄物減量、資源回收之調查與資料之蒐集、管理及研析事項。

（五）關於一般廢棄物資源回收設施之規劃、督導、執行及評估事項。

（六）關於其他一般廢棄物減量及資源回收管理事項。

（七）關於一般廢棄物減量回收再生之技術發展及資料蒐集事項。

（八）關於一般廢棄物前分類廠設置計畫之推動事項。

（九）關於非生產事業之機關、機構進口一般廢棄物回收設備用途證明之核發事項。

（十）不屬於本處其他各科之事項。

二、第二科：

（一）關於一般廢棄物管理政策、方案與計畫之研訂、推動、督導、執行及評估事項。

（二）關於一般廢棄物管理法規之擬訂、修正、解釋及宣導事項。

（三）關於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之規劃事項。

（四）關於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徵收工作之推動事項。

（五）關於一般廢棄物處理場（廠）操作、維護技術之發展及資料之蒐集事項。

（六）關於非生產事業之機關、機構進口一般廢棄物防治設備用途證明之核發事項。

（七）關於其他一般廢棄物管理事項。

三、第三科：

（一）關於事業廢棄物管理政策與方案之研訂、推動、督導及評估事項。

（二）關於事業廢棄物管理法規之擬訂、修正、解釋及宣導事項。

（三）關於事業廢棄物流向追蹤、調查與資料蒐集、管理、研析及報告事項。

（四）關於工業減廢之推動事項。

（五）關於其他事業廢棄物綜合管理事項。

四、第四科：

（一）關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管理法規之擬訂、修正、解釋及宣導事項。

（二）關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進口廢棄物清理設備用途證明之核發事項。

（三）關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業購置自動化、資源回收或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投資

抵減證明書之核發事項。

（四）關於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之規劃事項。

（五）關於其他事業廢棄物管理事項。

五、第五科：

（一）關於事業廢棄物輸入輸出管理政策、方案與計畫之研訂、推動、督導、執行及評

估事項。

（二）關於事業廢棄物輸入輸出管理法規之擬訂、修正、解釋及宣導事項。

（三）關於有害事業廢棄物輸入、輸出、過境及轉口之審核許可事項。

（四）關於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政策、方案與計畫之研訂、推動、督導、執行及評估

事項。

（五）關於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法規之解釋及宣導事項。

（六）關於廢棄物非法棄置行為之管理政策、方案與計畫之研訂事項。

（七）關於其他輸入、輸出、再利用及非法棄置相關事項。

六、第六科：

（一）關於土壤污染防治政策、方案與計畫之研訂、推動、督導、執行及評估事項。

（二）關於土壤污染整治法規之擬訂、修正、解釋及宣導事項。



（三）關於土壤污染之防治、調查評估、管制、整治與財務措施之規劃、推動、督導、

審核及執行事項。

（四）關於其他土壤污染防治事項。
 

第 8 條
 

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分設四科，各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一）關於環境用藥政策、方案與措施之研訂、推動、督導、執行及評估事項。

（二）關於環境用藥管理法規之擬訂、修正、解釋及宣導事項。

（三）關於環境用藥評估技術之研究發展與調查資料之蒐集、研析及報告事項。

（四）關於環境用藥管理證照制度之規劃、審核、督導及執行事項。

（五）不屬於本處其他各科之事項。

二、第二科：

（一）關於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政策、方案與計畫之研訂、推動、督導、執行及評估事項

。

（二）關於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規之擬訂、修正、解釋及宣導事項。

（三）關於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技術之研究發展與調查資料之蒐集、管理、研析及報告事

項。

（四）關於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措施之規劃、研訂、指導、監督及執行事項。

（五）關於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證照制度之規劃、審核、督導及執行事項。

（六）關於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政策、方案與計畫之研訂、推動、督導及執行事項。

三、第三科：

（一）關於飲用水管理政策、方案與計畫之研訂、推動、督導、執行及評估事項。

（二）關於飲用水管理法規之擬訂、修正、解釋及宣導事項。

（三）關於飲用水管理技術之研究發展與調查資料之蒐集、管理、研析及報告事項。

（四）關於飲用水管理措施之研訂、指導、監督及執行事項。

四、第四科：

（一）關於環境衛生與居家環境蟲鼠管理政策、方案、計畫之研訂、推動、督導、執行

及評估事項。

（二）關於環境衛生與居家環境蟲鼠管理法規之擬訂、修正、解釋及宣導事項。

（三）關於環境衛生改善與居家環境蟲鼠管理技術之研究發展、調查資料之蒐集、管理

、研析及報告事項。

（四）關於環境衛生與居家環境蟲鼠管理措施之規劃、研訂、指導、監督及執行事項。

（五）關於天然災害環境污染防治措施之研訂、指導、監督及執行事項。

（六）關於環境衛生與環境蟲鼠管理之規劃及協調事項。
 

第 9 條
 

管制考核及糾紛處理處分設三科，各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一）關於直轄市、縣（市）環境保護機關執行全國性重要環境保護政策、方案、計畫

、措施及法規之管制考核事項。

（二）關於環境保護事務管制考核制度、技術之研究發展事項。

（三）關於上級機關列管案件之追蹤事項。

（四）關於其他列管案件之追蹤考核事項。

（五）關於環境保護管制考核工作之協調配合事項。

（六）關於環境保護事務管制考核人員協調連繫之規劃事項。

（七）不屬於本處其他各科之事項。

二、第二科：



（一）關於環境保護事務之調查、協調、分析、報告事項。

（二）關於環境保護案件重大陳情之調查事項。

（三）關於環境工程技師簽證之查核事項。

（四）關於人民陳情案件處理之調查及管制考核事項。

（五）關於環保標章技術、制度之規劃、研發、推動及追蹤考核事項。

（六）關於配合宣導、推廣環境管理系列標準之建立事項。

三、第三科：

（一）關於公害糾紛事件鑑定與處理法規之擬訂、修正、解釋及宣導事項。

（二）關於重大公害糾紛事件之協助鑑定、處理、追蹤及考核事項。

（三）關於公害糾紛事件處理資料之蒐集、管理及研析事項。

（四）關於公害糾紛事件鑑定與處理技術之研究發展事項。

（五）關於公害救濟制度之研究規劃事項。
 

第 10 條
 

環境監測及資訊處分設四科，其掌理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一）關於環境品質監測之策劃、指導及監督事項。

（二）關於環境品質監測系統之管制及維護事項。

（三）關於環境品質監測資料之分析、判定、公告及運用事項。

（四）關於全國性環境品質調查策劃、指導及監督事項。

（五）關於環境品質警報發布之指導及監督事項。

（六）不屬於本處其他各科之事項。

二、第二科：

（一）關於全國空氣品質監測系統營運及品保事項。

（二）關於全國性空氣品質監測系統之規劃及設置事項。

（三）關於各級環保機關空氣品質監測之督導考核事項。

（四）關於空氣品質監測資料之處理、分析、運用、發布、公告及保管事項。

（五）關於空氣品質監測季報及年報之彙編事項。

（六）關於空氣品質監測儀器之研究發展及技術引進事項。

三、第三科：

（一）關於本署資訊系統之規劃、分析、設計、程式編撰、測試、維護事項。

（二）關於本署資訊系統應用手冊、操作手冊之研訂及彙編事項。

（三）關於本署區域網路之規劃、設置、操作執行及維護事項。

（四）關於本署電子計算機、系統程式之建立及更新審核事項。

（五）關於本署地理資訊系統及「國土資訊系統『環境品質資料庫分組』」之執行事項

。

（六）關於本署電子郵件及資訊應用系統使用帳號之設立及維護管理事項。

（七）關於本署電子處理資料相關管理規定措施之研訂事項。

四、第四科：

（一）關於全國共通性環境保護資訊系統之規劃、協調及推動事項。

（二）關於直轄市、縣（市）環境保護機關資訊作業之輔導及考核事項。

（三）關於本署個人電腦與週邊設備等軟硬體之統籌規劃、配置及維護事項。

（四）關於全國環保資訊網路之規劃、設置、操作執行及維護事項。

（五）關於環境保護資料庫之設計、規劃、執行及維護事項。

（六）關於全國環保資訊電子化作業之規劃管理及執行事項。
 

第 11 條
 

秘書室分設三科，各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一）關於公文收發、分辦及繕校事項。

（二）關於印信典守事項。

（三）關於本署公報之發行事項。

（四）關於檔案分類編目事項。

（五）關於檔案整理事項。

（六）關於檔案調閱、典藏事項。

（七）關於檔案資料登錄、統計事項。

（八）關於檔案清理事項。

（九）關於檔案業務之整體規劃事項。

（十）其他有關檔案管理事項。

二、第二科：

（一）關於物品採購及領發事項。

（二）關於營繕工程事項。

（三）關於司機、技工、工友之管理事項。

（四）關於車輛調配使用及管理事項。

（五）關於辦公廳舍保養及環境衛生事項。

（六）關於勞工保險事項。

（七）關於會議場所之佈置及管理事項。

（八）其他不屬各處、室及本室其他各科之事項。

三、第三科：

（一）關於公有財產、物品之管理及核發事項。

（二）關於各項財產表冊之編製、盤點及報廢事項。

（三）關於辦公廳舍及公有財物安全之防護事項。

（四）關於財物之驗收、登記及保管事項。

（五）關於經費之出納事項。

（六）關於票據、有價證券之保管事項。

（七）關於零用金之處理事項。

（八）關於員工薪津及實物代金之發放事項。

（九）關於公庫與銀行往來帳戶之登記事項。

（十）關於規費之收繳事項。
 

第 12 條
 

人事室掌理事項如下：

一、關於組織編制之擬辦事項。

二、關於人事規章之擬訂、修正、解釋及宣導事項。

三、關於職員任免、遷調、銓審及動態之擬辦事項。

四、關於工作簡化之推行事項。

五、關於職員待遇、福利、退休、資遣、撫卹及公務人員保險、全民健康保險之擬辦事

項。

六、關於職員考績、獎懲、差假及勤惰管理之擬辦事項。

七、關於職員訓練、進修、人才儲備及人力規劃之擬辦事項。

八、關於職員人事資料登記、保管、分析及運用事項。

九、關於本署與所屬機關職員出入境案件之擬辦事項

十、其他有關人事管理事項。
 

第 13 條
 

政風室掌理事項如下：



一、關於本署政風法令之擬訂、修正及解釋事項。

二、關於本署政風法令之宣導事項。

三、關於本署員工貪瀆不法之預防、發掘及處理檢舉事項。

四、關於本署政風興革之建議事項。

五、關於本署政風考核獎懲之建議事項。

六、關於本署公務機密之維護事項。

七、關於危害或破壞本署事件之預防及陳情請願之協助處理事項。

八、其他有關政風事項。
 

第 14 條
 

會計室掌理事項如下：

一、關於經費收支預算之籌編、分配及控制事項。

二、關於會計事務之處理、會計報告及年度決算之編製事項。

三、關於原始憑證之查核、保管及送審事項。

四、關於營繕工程購置、定製、變賣財物之招標、比價、議價與驗收之會同監辦及經費

開支之內部審核事項。

五、關於本署所屬機關會計業務之督導及查核事項。

六、關於本署所屬機關公款支付期限查核事項。

七、關於本署及所屬機關會計人員任免、遷調、考核及獎懲案件之擬辦事項。

八、其他有關會計、歲計事項。
 

第 15 條
 

統計室掌理事項如下：

一、關於環境保護統計發展計畫、統計範圍劃分方案、統計標準之研擬及推行事項。

二、關於環境保護公務統計之設計及推行事項。

三、關於環境保護統計調查計畫之研訂及推行事項。

四、關於環境保護統計刊物之編報（印）事項。

五、關於統計資料之蒐集、管理、發布、提供及會核事項。

六、關於統計資料檔（含統計資料庫）之設置及管理事項。

七、關於本署與所屬機關統計人員任免、遷調、考核及獎懲案件之擬辦事項。

八、其他有關統計事項。
 

第 15-1 條
 

環境督察總隊分設七科及北、中、南區環境督察大隊，各科及各區環境督察大隊掌理事

項如下：

一、第一科：

（一）關於環境污染源抽查及複查業務之綜合規劃事項。

（二）關於污染防治（制）執行之協調及監督業務之綜合規劃事項。

（三）關於業務執行之管制考核事項。

（四）關於業務執行之新聞協調處理及綜合性業務事項。

（五）不屬於本總隊其他各科及各區環境督察大隊之事項。

二、第二科：

（一）關於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及審查結論執行之監督事項。

（二）關於生活環境改造計畫執行之協調及監督事項。

（三）關於營建工地、砂石場（車）空氣污染管制執行之協調及監督事項。

三、第三科：

（一）關於水質管理執行之協調及監督事項。

（二）關於重點河川污染整治執行之協調及監督事項。

（三）關於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之審查事項。



（四）關於水污染防治執行之協調及監督事項。

四、第四科：

（一）關於事業廢棄物污染管制執行之協調及監督事項。

（二）關於事業廢棄物非法棄置場址之污染調查處理事項。

（三）關於廚餘再利用之推動及執行事項。

（四）關於建築廢棄物與巨大家具處理之規劃、協調及監督事項。

（五）關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申請案件之彙整事項。

五、第五科：

（一）關於一般廢棄物污染管制執行之協調及監督事項。

（二）關於垃圾處理計畫執行之協調及監督事項。

（三）關於跨區垃圾處理之協調及監督事項。

（四）關於一般廢棄物處理場興建與營運管理計畫審查之協調及監督事項。

（五）關於垃圾場封閉、復育及綠（美）化事項。

（六）關於河川行水區內垃圾之處理事項。

六、第六科：

（一）關於海洋污染處理之協調及監督事項。

（二）關於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處理之協調及監督事項。

（三）關於公害陳情及公害糾紛之通報管制事項。

（四）關於天然災害與災後環境復建（含飲用水水質抽驗及自來水事業災情通報）之協

調及監督事項。

（五）關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緊急措施、列管與整治之協調及監督事項。

（六）關於清潔人員安全衛生及福利事項。

七、第七科：

（一）關於環境監測調查業務綜合規劃事項。

（二）關於河川、湖泊、水庫、海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監測執行之督導事項。

（三）關於飲用水（含自來水）水質及包裝水、盛裝水水源水質稽查調查執行之督導事

項。

（四）關於環境督察資訊系統之規劃、建制及管理維護事項。

（五）關於地方共通性環保應用資訊系統之推廣、協助及考核事項。

八、北、中、南區環境督察大隊：

（一）第一隊：

1.關於轄區環境污染源抽查及複查業務之綜合規劃事項。

2.關於轄區污染防治（制）執行之協調及監督業務之綜合規劃事項。

3.關於公害陳情、公害糾紛、海洋污染、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與其他環境污染、毒

性化學物質災害及天然災害（含飲用水水質抽驗及自來水事業災情通報）之通

報事項。

4.不屬於本督察大隊其他各隊之事項。

（二）第二隊、第三隊及第四隊：

1.關於轄區空氣污染、噪音、水污染、廢棄物處理、毒性化學物質、環境用藥之

抽查及複查事項。

2.關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緊急措施、列管及整治之配合事項。

3.關於跨直轄市、縣（市）環境污染源稽查及環境污染調查事項。

4.關於協同環保警察取締環保犯罪案件事項。

5.關於公害陳情、公害糾紛、海洋污染、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與其他環境污染、毒

性化學物質災害及天然災害之現場緊急處理事項。

（三）第五隊：

1.關於污染源稽查及調查案件之樣品檢驗事項。

2.關於河川、湖泊、水庫、海洋、土壤與地下水監測之協助執行及抽查事項。



3.關於飲用水水質與包裝水、盛裝水水源水質之稽查、調查及檢驗事項。

4.關於實驗室各項品保、品管事項。

（四）第六隊：

1.關於大隊各項支援稽查之行政事務事項。

2.關於大隊業務執行之管制考核事項。

3.關於大隊資訊系統之管理維護事項。

4.關於大隊其他綜合性業務之執行及管理事項。
 

   第 三 章 權責
 

第 16 條
 

主任秘書承長官之命，處理事務，其權責如下：

一、關於本署文稿之綜核、代判事項。

二、關於機密及重要文件之處理、分配事項。

三、關於各種重要會議之籌劃、參加事項。

四、關於與各機關之聯繫、協調及質詢調查案件之分辦事項。

五、關於行政業務之管制考核事項。

六、關於署長、副署長不在署時署務之代理事項。

七、關於分層負責權責範圍內事項之決定事項。

八、關於職責上應隨時提請署長、副署長注意之事項。

九、關於署長、副署長交辦事項。
 

第 17 條
 

技監承長官之命，處理事務，其權責如下：

一、關於技術性事務之審核事項。

二、關於技術業務執行之指導、監督事項。

三、關於技術之研究、發展、推動事項。

四、關於技術性法案之會核、審核事項。

五、關於署長、副署長交辦事項。
 

第 18 條
 

參事承長官之命，處理事務，其權責如下：

一、關於法案、命令之審核事項。

二、關於法令疑義解釋之審核事項。

三、關於法令公（發）布、廢止、修正案件之會核事項。

四、關於各省（市）環境保護單行法規之審查事項。

五、關於立法院審查本署有關法律案之列席事項。

六、關於出席各種法規審查及研究會議事項。

七、關於法規之整理及編輯之審核事項。

八、關於署長、副署長交辦事項。
 

第 19 條
 

本署處理事務，實施分層負責制度，逐級授權決定，其分層負責明細表另定之。
 

   第 四 章 會議
 

第 20 條
 

本署每週舉行主管會報一次，每月舉行行政事務檢討會一次，每二個月舉行全國環保機

關業務協調聯繫會報一次，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議，其實施要點另定之。
 

第 21 條



本署為處理特定事務，得召集各項臨時性會議。必要時得邀請學者、專家及有關人員參

加。
 

   第 五 章 附則
 

第 22 條
 

本署事務管理，依事務管理規則及有關手冊辦理之。
 

第 23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